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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( 公 布 版 )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中央造幣廠。 

貳、案   由：中央造幣廠在員工提出職場霸凌申訴後，

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及勞動部

民國111年8月18日修正《執行職務遭受不

法侵害預防指引》內容辦理調查，顯有怠

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緣1名服務於中央造幣廠原任副廠長職的A君向

本院陳情略以：中央造幣廠疑似懲處員工未符合比例原

則及程序公正性，於渠等提出申訴後疑未秉公處理並衍

生職場霸凌，攸關渠等名譽和勞動權益，有深入瞭解之

必要案。經調閱中央銀行、中央造幣廠等機關卷證資料，

並於民國(下同)112年11月20日、同年12月19日及113年

3月6日，通知本件相關人到院協助說明，另諮詢專業律

師法律意見後，本案已調查完畢。調查發現，A君前於112

年3月向中央造幣廠反映職場霸凌問題，並於同年12月及

113年5月，分別向勞動部及桃園市政府提出申訴，尋求

協助處理；雖然中央造幣廠的內部調查結果認為A君等人

的指控不構成職場霸凌，但並非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

規定及勞動部於111年8月18日修正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

侵害預防指引》內容辦理，致使本件自111年8月迄今仍

紛擾不止，最終未能解決任何一方的問題，顯失公平正

義；再者，未依規定妥適處理職場霸凌問題，不僅未能

落實保障工作環境的公正與安全，更損及員工對組織的

信任。中央造幣廠的處理，顯有怠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

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  



2 

 

一、目前對於職場霸凌之定義，尚無相關法律或條文依據，

僅有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所稱的「精神不法侵

害」；參照國際勞工公約
1
、國內司法判決

2
及勞動部

3
定

義，「職場霸凌」指發生在工作場所中，同仁間或主管

及部屬間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，所造成持續性

的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

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

其自信並帶來沉重之身心壓力。 

二、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，雇主有義務預防職場

不法侵害
4
；而在勞動部訂頒之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

害預防指引》
5
中，雇主在接獲職場不法侵害事件之通

報後，應立即進行調查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國際勞工組織(ILO)第190公約第1條第1項(a)款指出，發現在工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，是指

一系列無法被人接受之行為及作為，或採取這種行為及作為之威脅，不論是僅只發生 1次，

或是重複發生，會對被害之對象產生生理、心理、性方面或經濟性之傷害，而包括基於性別

因素之暴力與騷擾行為在內。 
2
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0年度竹勞小字第4號判決略以：「職場霸凌指在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

濫用與不公平處罰造成的持續性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

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的身心壓力」；臺灣士林地

方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76號判決略以：「以敵視、討厭、歧視為目的，藉由連續且積極之行

為，侵害人格權、名譽權、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，必須達到社會通念上認為超過容

許之範圍」；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判決略以：「職場霸凌也可能發生在

部屬對上司，或同儕間，重點在於受霸凌者本身是否受有身心壓力或有人格遭到否定之羞

辱感受」。 
3
 勞動部訂頒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》指出組織內部常見之不法侵害行為之樣態，

並略以：「為避免職場內主管或同仁之間利用職務上地位及人際關係等優勢，超越業務合理

範圍而加諸職場內同仁精神、身體上痛苦，或使其工作環境惡化之行為，……。」該指引附

錄五略以：「職場不法侵害的定義：工作人員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 (包含通勤)遭受虐待、

威脅或攻擊，以致於明顯或隱含地對其安全、福祉或與健康構成挑戰的事件。勞動部建置工

作生活平衡網之內容略以：「職場霸凌可能透過刻意的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、侮辱或小

動作，只要持續造成被霸凌者的不舒服都可稱做霸凌，霸凌的發生通常涉及到權力不對

等，……」。 
4
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：「雇主對下列事項，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

生措施：三、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

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第6條第2項第3款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

防，為雇主避免勞工因執行職務，於勞動場所遭受他人之不法侵害行為，造成身體或精神之

傷害，所採取預防之必要措施。」 
5
 勞動部111年8月18日勞職授字第1110203498號函修正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」，

並自即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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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國際勞工組織(ILO)第190公約第7條規定各會員國

均應制定相關之國內法及行政規則，俾對職場暴力

與騷擾加以界定禁止；第8條要求各會員國應採取

適當措施，以預防職場暴力與騷擾事件之發生；第

9條要求各會員國應通過法律及行政規則，規定雇

主應採取適當且與其掌控程度相容的方式，預防工

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。 

(二)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-3條規定，雇主為預防

職場不法侵害，應採取暴力預防措施，訂定執行職

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，並據以執行，作成紀錄

並留存
6
。 

(三)勞動部訂頒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》內

容略以：「當職場不法侵害事件發生時，事業單位應

確保組織內具有公平、公正及保護隱私之通報機

制，於接獲通報後，立即進行調查，對受害者給予

適當之保護與安置措施，且提供後續追蹤及輔導」、

「組織或雇主接獲申訴或通報後，應立即指派適當

人員調查或處理，並對事件作出回應，若雇主為不

法侵害之涉案人，應由客觀、中立之第三方擔任調

查人員」、「若加害者為內部同仁，應依內部懲處程

序處理，並讓受害者了解處理情形。若加害者與受

害者關係已惡化至無法於同一部門共事，宜適性調

整職務或工作部門，且保護勞工免於其他不法侵害

之傷害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6
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-3條規定：「(第1項)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，因他人行為

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，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，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3年：一、

辨識及評估危害。二、適當配置作業場所。三、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。四、建構行為規

範。五、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。六、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。七、執行成效之評估及

改善。八、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。(第2項)前項暴力預防措施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100人

以上者，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，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，訂定執行

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，並據以執行；於勞工人數未達100人者，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

代替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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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A君前於112年3月向中央造幣廠反映職場霸凌問題，並

於同年12月及113年5月，分別向勞動部及桃園市政府

提出申訴，尋求協助處理；然而，相關卷證中並未顯

示該申訴案件的後續處理情況或結果，未能有效回應

A君等人訴求。 

(一)A君自112年2月起，持續不斷地向本院陳情，主訴中

央造幣廠有「將被霸凌者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」、

「用不是理由的理由且未加調查下，對被霸凌者犯

下的輕微錯誤給予沉重處罰」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
7
，並多次表達關切。 

(二)依A君陳述，其在112年3月10日人評會上陳述意見

後，曾向工務副廠長葉〇〇提出職場霸凌申訴，並

有該申訴書內容可稽；惟無論是A君或是中央造幣

廠提供本院之相關卷證中，未能得知本件職場霸凌

申訴之後續處理情況或結果。 

(三)A君向本院補充陳情時，併附有其於112年12月5日向

勞動部陳情有關中央造幣廠涉有職場霸凌及違法

調動以逼迫勞工自請離職等情事之申訴書、勞動部

以112年12月25日交下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辦理之書

函；另亦有A君於113年5月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

提出職場不當降調、霸凌之申訴書；但同樣並沒有

包含勞動部或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對此事之調查結

果。 

(四)本件自111年8月11日為例行性財產查核時發現A君

違常行為起，至112年3月10日後向工務副廠長葉〇

〇提出職場霸凌申訴；後續，A君仍不斷執相同事

由，向本院、勞動部及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訴其遭

                   
7
 依勞動部訂頒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》，該指引之附錄六為「職場不法侵害行為

自主檢核表【範例】」所列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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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職場霸凌，顯見中央造幣廠對於A君所提出職場

霸凌申訴之處理，未臻妥適。 

四、中央造幣廠內亦有其他員工向本院陳訴，表示因為認

同A君行為並無違規及不當，而遭到中央造幣廠對其

有孤立、打壓、恐嚇等行為。儘管中央造幣廠已闡明

相關事實並否認存在上述情況，A君等人仍然持續提

出申訴，表達對自己遭遇職場霸凌的擔憂。 

(一)中央造幣廠內亦有員工支持A君不服中央造幣廠處

分所執主張，即認為A君行為並無違規及不當，因此

遭受處分是被冤枉的；擁護A君立場的員工，兩度以

工會名義發起聯署，以聲援A君向中央造幣廠爭取

撤銷原處分。 

(二)支持A君立場的員工中，黃〇〇、陳〇〇、林〇〇、

黃〇〇、盧〇〇等人，亦由A君領銜聯名向本院陳

情，表達他們因為認同A君觀點，也遭到中央造幣廠

的管理階層有精神不法侵害行為。 

(三)以黃〇〇之陳訴內容為例：類此事件，可能使得黃

〇〇在職場上被視為異見者或挑戰權威的人，從而

面臨來自上級及同事的負面評價與排擠。事實上，

後續也確實發生有不認同黃〇〇行為的員工，提議

罷免黃〇〇擔任工會理事長之職
8
。 

(四)此外，A君及支持其行為的員工所遭遇的情況，亦已

在A君向勞動部及桃園市政府提出的職場霸凌申訴

中有所反映。 

五、對A君行為有所質疑的其他員工(包括申評會的廠方委

員)亦表示，儘管A君等人聲稱自己遭受霸凌，但他們

反而感受到來自於A君等人的疏離與言語霸凌，並承

受極大身心壓力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8
 為工會理事長(人評會當然委員)及為A君不服記過處分提起申訴案之申評會勞方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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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案訪談相關人亦向本院表示，他們因為認同廠方

對A君懲處決定，卻遭受A君等人施予壓力。 

(二)廠方指派的申訴會委員，亦針對此事提出書面聲明，

表示他們才是受到A君等人霸凌的對象。 

(三)這些員工因參與A君事件的調查、審議及評定，感受

到來自A君等人的疏離與言語霸凌，並承受極大身

心壓力，但他們的困境未獲雇主應有的關注與處

理。由於A君的持續指控與爭議，中央造幣廠在處理

過程中確實疲於應對，對於雙方互相指控對方進行

霸凌的情況，均未能妥善處理，最終未能解決任何

一方的問題。 

六、本院經請專業律師提供法律意見，律師提到，判斷雇

主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，應該綜合考量勞資關係

的脈絡，並根據客觀事實全面分析
9
。因此，依A君陳

述，該廠對於工會選派委員(立場上為支持A君)，依循

工會主張及立場，集體缺席申評會議，卻遭連續全廠

廣播通知參加、並在事後被個別約談，使受約談者心

生恐懼等，致A君等人認有遭遇職場霸凌，及不當勞動

行為等節，難以依卷證資料即為判斷
10
。 

七、綜上，A君前於112年3月向中央造幣廠反映職場霸凌問

題，並於同年12月及113年5月，分別向勞動部及桃園

                   
9
 例如: 本院諮詢學者專家表示略以，工會明知申訴要點第3條已經明定申評會之組織，猶函

請廠方再指派1席委員並兼任勞方主席一節，或有其工會運動策略之考量，但客觀而言，廠

方申訴要點早已於民國83年間制定，迄今已經施行30年以上，而申評會亦屬廠方內部正常

機制之一環，肩負受理廠內申訴處理之重任，故工會之要求不無破壞制度之嫌。工會若對

申訴要點有修正之建議，本可向廠方請求協商，如今卻係為A君個案，遽然提出顯違反申訴

要點第3條之請求，並以此杯葛申評會，其所為是否允當、適法?亦有探討之餘地。 
10
 本院諮詢學者專家表示略以：1.如上所述，判斷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涉及專業知識及經

驗，且須聆聽勞資雙方之陳述，調查相關人證、事證，加上觀察勞資雙方長期的互動脈絡

後方足以正確判斷，為此，勞動部才會設置裁決委員會專責處理相關認定事宜。 2.其次，

職場不法侵害(尤其是霸凌)近年開始受到高度關注，成為顯學，勞動部為此頒布「執行職

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」(第三版)，提供認定職場霸凌之參考。而依A君陳訴，該廠對於

工會選派委員(支持A君)，依循工會主張及立場，集體缺席申評會議，卻遭連續全廠廣播通

知參加、並在事後被個別約談，使受約談者心生恐懼等，認有遭遇職場霸凌，及不當勞動

行為等節，依照目前有限之參考資料，本人尚難判斷。 



7 

 

市政府提出申訴，尋求協助處理；雖然中央造幣廠的

內部調查結果認為A君等人的指控不構成職場霸凌，

但並非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及勞動部於111年

8月18日修正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》內容

辦理，致使本件自111年8月迄今仍紛擾不止，最終未

能解決任何一方的問題，顯失公平正義；再者，未依

規定妥適處理職場霸凌問題，不僅未能落實保障工作

環境的公正與安全，更損及員工對組織的信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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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造幣廠在員工提出職場霸凌申訴後，未依職業

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及勞動部111年8月18日修正《執行

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》內容辦理調查，顯有怠失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

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中央銀行督促所屬中央造幣廠確

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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